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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BB_E3_80_8A_E6_c27_506387.htm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

年来，涌现出了八万余人的报关从业大军，这些 “报关员”

的国家职业称谓，经中国报关协会几年的努力，终于在2006

年9月21日，被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批准并纳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的分类体系：经济业务人员。

报关员职业的申报成功，是报关员职称评定的先决条件。意

味着为我国改革开放辛勤耕耘的报关从业人员，在依法安置

“职业户口”的前提下，即将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标准实行

职称评定工作。这一系统工程的实现，必将成为中国报关员

职业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07年12月7日，国务

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海关总署办公厅联合向全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全国海关系

统颁发了《报关员国家职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

准》），这是我国报关行业第一部国家职业标准。《标准》

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报关行业职业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不仅为全国八万余人的报关从业大军拓展了自身发

展的道路，也必将给报关行业的建设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一、《标准》的草拟过程 制定、申报《报关员国家职业标准

》，中国报关协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经历了高速度、高水

平、高质量地精心策划、务实运作的过程。作为全国性报关

行业组织，中国报关协会在完成报关员职业申报工作后，积

极协调海关总署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主管部门，充分做好报

关员职业标准建设的相关准备工作。 2007年3月20日，经海关



总署批准，并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主管部门同意，中国报关

协会牵头组织成立了报关员职业标准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下

设办公室和专家工作组，负责报关员职业标准草拟和报颁工

作。委员会由海 关总署相关部门、劳动保障部主管部门、报

关协会、直属海关、海关院校、报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组成

，具有广泛代表性。海关总署领导十分重视这项工作，龚正

副署长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报关协会将这项工作

作为2007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黄汝凤会长亲自担任委员会执

行主任委员。委员会的成立，从组织上、机制上保障了报关

员国家职业标准建设的开展。 在委员会指导下，根据国家职

业标准制定规程的要求，委员会办公室和专家工作组卓有成

效地开展工作：3月21日，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的指导下

，专家组成员集中讨论了标准框架，正式启动了《标准》开

发工作。3月下旬至4月上旬，委员会组织部分专家草拟了《

标准（初稿）》。4月18日至4月21日，部分专家组成员在浙

江杭州集中，对《标准（初稿）》进行全面修改，形成了比

较完善的《标准（征求意见稿）》。5月份，《标准（征求意

见稿）》广泛征求地方报关协会和部分报关单位的意见，形

成了《标准（内部审定稿）》。7月份，《标准（内部审定稿

）》通过了海关系统和报关业界的内部初审。7月20日，《标

准（送审稿）》正式上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请终审。 9月14

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术鉴定中心在广东珠海组织报

关员国家职业标准审定专家组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

审定。专家组经认真、严谨审核，签署如下审定意见：“《

报关员国家职业标准（送审稿）》的编写遵循‘以职业活动

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指导思想，符合《国家职业



标准制定技术规程》，较好地贯彻、体现了整体性、等级性

、规范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五项原则。职业等级、职业功

能和工作内容表述严谨，划分合理，衔接紧密，准确地反映

了不同等级报关员的工作职责和要求。《报关员国家职业标

准（送审稿）》四个部分的内容系统、全面，结构、逻辑关

系清晰，体例格式规范，专业术语使用准确，如实反映了报

关业务实际工作现状，适应报关行业建设和海关管理的需要

。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审定”。 二、《标准》的主要特点 1

、设定职业标准的原则性。报关员国家职业标准是在职业分

类的基础上，根据职业的活动内容，对从业人员工作能力水

平的规范性要求。由于报关员资格核准与注册属《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法》规定的海关行政许可事项，为此，报关员国

家职业标准既是报关行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海关工

作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报关员职业的特殊性，在制定标准时

，除了严格遵循《国家职业标准制定技术规程》的要求外，

还坚持了以下几项原则：一是充分考虑报关行业的现状和今

后的发展，坚持现实性和前瞻性相结合的原则；二是充分考

虑报关行业的特点，坚持行业需求与海关管理要求相结合的

原则；三是充分考虑职业等级教材编写、培训、命题、考评

等工作的需要，坚持系统性原则。 2、设定职业等级的规范

性。《标准》对适用对象、职业等级作了明确规定。由于报

关员职业属行政许可准入职业，从业人员必须取得海关行政

许可准入资格并经海关注册后方能从业，为此，《标准》适

用对象只能是经海关注册从事报关员职业的人员，即在职报

关员。考虑到海关行政许可准入的条件和要求较高这一实际

情况，在职业等级设定时，直接从国家职业资格三级起步，



即只设助理报关师、报关师、高级报关师三个等级。 《标准

》还界定了三个职业等级在工作内容上的区别。在对助理报

关师、报关师和高级报关师的职业功能进行划分时，主要遵

循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助理报关师侧重在具体业务操作层

面，主要包括报关单填制、报关业务现场操作等；报关师侧

重在相对复杂操作和管理层面，主要包括单证复核，对质量

、程序的控制，报关核算，报关业务咨询等；高级报关师侧

重在全面管理、指导和策划层面，主要包括组织设计、实施

报关业务体系、风险管理、企业发展战略管理等。三个职业

等级从低到高，依次第进，高级涵盖低级。 3、设定文化程

度的兼顾性。海关自1997年实行报关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

度以来，对报关员资格核准的学历条件设定为“高中（或同

等学历）及以上学历”。2006年，海关总署颁布了135号令，

明确从2008年起，报关员资格核准的学历条件提升为“大学

专科（或同等学历）及以上学历”。考虑到在职报关员中有

一部分人员为高中学历，报关员国家职业标准中的基本文化

程度只能设定为高中。但出于担心社会对海关行政许可条件

与国家职业标准条件的差异会产生误解的考虑，在基本文化

程度后加注：“根据海关行政许可要求，从2008年起报关员

资格核准学历条件为大学专科（或同等学历）及以上学历。

”这样处理兼顾了国家职业标准和海关行政许可两方面的要

求。 有关职业标准的从业年限和申报条件等问题，主要以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的专业技能型职业等级设定条件为依据

，参照了其他专业技能型国家职业标准的职业等级申报条件

设定要求，并根据本行业的特点初步测算后进行了具体设定

。 三、职业功能的基本内容 《标准》明确设定了职业功能。



职业功能是报关员各职业等级的工作要求，是国家职业标准

的中心内容。专家组在考虑报关员职业功能时，从报关行业

的现状和对高级报关专业人才的需要出发，以报关员职业的

工作项目为基础设定了“报关单证准备与管理”、“报关作

业实施与管理”、“报关核算”、“进出口商品归类与原产

地确定”、“报关事务管理”、“海关行政救济事务管理”

、“培训和指导”共七项职业功能。 “报关单证准备与管理

”这项职业功能中，包括了所有与报关单证相关的工作内容

，即报关单证的接收、分析、审核、填制、复核、保管等。

“报关作业实施与管理”这项职业功能中，包括了所有海关

监管模式下的报关现场作业和审批作业，包括递单、打单、

缴纳税费、配合查验、结关以及备案申请、报核销案等事项

和手续的办理，还包括了转关运输办理等事宜。 在整个报关

作业过程中，进出口税费、相关成本等的核算非常重要，因

此《标准》专门设定了“报关核算”这一职业功能：将报关

流程中前期、中期和后期的所有核算，包括关税、进口环节

税、保证金、滞报金、滞纳金计算；完税价格的核算；加工

贸易企业与申报相关的数据平衡核算；出口退税核算；报关

成本核算；风险和效益核算等都纳入到这个模块。 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与报关各个环节密切相关的工作内容，即进出口

商品编码的确定，考虑到这项工作的技术含量和要求都很高

，独立考核性强，《标准》中将其与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确

定一起单独设定了一个职业功能，即“进出口商品归类与原

产地确定”。 在报关业务的开展过程中，对报关事务性工作

的管理能力对于报关员特别是中高层人员是非常重要的，《

标准》将“报关事务管理”作为第五个职业功能：主要包括



报关资格管理、突发事件管理、绩效评估、报关事务的咨询

策划等。 第六个职业功能“海关行政救济事务管理”仅对高

级报关师设定，作为高级报关师，要求具有能够办理海关听

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手续和提供相关业务

支持的能力。 第七个职业功能是对报关业务的传承，即“培

训与指导”，仅对中、高级人员设定。 七个职业功能的设定

总体上比较连贯、清晰，又相对完整，充分反映了对报关员

的各项工作能力的要求。 《标准（试行）》对外颁布，标志

着中国报关行业逐步走向规范和成熟。这次我国首次颁布的

《标准》作为试行标准，不仅说明我国报关行业是一个新型

的行业，需要在规范行业行为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完善

自身职业标准，同时也意味着在实践中将试行标准与海关政

策法规相衔接，使之更加规范完善。《标准》颁布后，从明

年开始，中国报关协会将在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海关

总署的指导下，全面开展报关员职业等级教材的编写、职业

等组评定办法的制定等工作，并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开展

职业等级评定的试点工作。"#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